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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消極議程設定權在形塑立法動態上的重要性，但由於台灣

立法院特有之制度，如二讀前有多個能阻擋提案之審查階段以

及每一委員會有多個召委，既有理論意涵與經驗分析方式並不

適用於台灣立法院。有鑑於此，本文建立一個融入台灣立法院

制度特性的新理論架構以推導其消極議程設定權的運作與策

略。本文主要論點是政黨考量院會二讀時須付出較高昂的動員

與黨紀成本，所以偏好於二讀前之審查階段阻擋提案，並選擇

其中動員成本最低之階段作為主要之阻擋手段。黨團協商制度

在第三屆的改變為本文提供更多檢驗理論機會。我們蒐集立法

院第二至第七屆（1993－2011）未通過提案之資料及其停留階

段，分析結果顯示本文所提出之六個假設皆獲得資料的強力支

持。整體結果彰顯黨紀與動員成本在立法院消極議程控制上關

鍵性角色。 

 

關鍵詞：立法院、消極議程控制、動員、黨紀  



立法院消極議程控制的邏輯與經驗分析，1993-2011 3 

 

 

一、前 言 

立法院從第二屆進行全面改選後，經由選民投票選出的立法委

員在連任動機的驅使下，開始注重個人的問政與立法審查表現，不

僅在施政質詢上發揮其監督行政機關的角色，在提案審查上，也從

被動接受行政部門提案轉為主動審查，並開始積極提案。自此立法

院一改過去被視為行政院立法局的印象，成為影響立法產出的主要

競爭場域（盛杏湲，2003；廖達琪，2005）。  

立法院提案審查上影響力的增加，也開始引起研究者對立法審

查與產能的關注。
1

這些研究檢視了包含提案者、提案類型、政府型態等因素對於

提案三讀的影響。在提案者的影響上，邱訪義與李誌偉（2012）檢

驗了從第二至第六屆中，不同提案者對於其提案通過的影響力，發

現多數黨／聯盟相較於其它政黨提案者而言，較能推動其提案通過

三讀，且其影響力隨著政黨／聯盟席次大小、由單一多數黨或多黨

組成聯盟而改變。在提案類型上，盛杏湲（2012）將提案牽涉的利

益分配形態加以分類，分析第六屆中提案類型對提案三讀的影響，

 在選舉的考量下，行政院、政黨與立委皆希望

能透過立法表現來獲取選民支持，然而在審查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只有部分的提案能順利完成三讀，因此許多研究者試著找出影響提

案通過的原因。  

                                                        
1. 自 1990 年起，立法產能（意指在一屆任期中國會所能通過的法案數量，或是所有被提出

的法案中通過法案所佔之比例）成為立法政治中最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從對提案特性

與立法通過的分析，到政府型態或立法樞紐對於立法產能影響的探討（Mayhew, 1991; 

Binder, 1999; Krehbiel, 1998; Chiou and Rothenberg, 2003, 2009）。這些相關研究不僅使我

們對於立法產出有更深入的認識，也激起國內學者對於台灣立法產能的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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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當提案屬於由少數人負擔政策成本，而廣大民眾獲得政策利益

的企業型立法時，相較於其它類型的提案較難完成三讀，但若是在

特殊事件的催化下引起媒體廣泛關注，則能提高此類提案的三讀機

會。黃秀端與陳中寧（2011）針對地質法之個案分析也有同樣發現。 

在政府型態上，由於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首度形成分立政府

的情況，因此研究者開始關注分立與一致兩種不同政府型態，對行

政院提案通過是否有影響。在理論上，邱訪義（2010）以台灣的憲

政制度與立法程序為基礎，建立數個賽局模型，推導分立政府下是

否出現立法僵局，其發現分立政府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會造成立法僵

局。其主要邏輯是不管分立或一致性政府時期，多數黨在立法過程

中扮演關鍵樞紐，只要認為處理此提案是有利自身，將會對任何行

動者的提案（包括行政院提案）進行審查並通過原始或修正版本。

這表示行政院提案在分立政府時期未必比在一致政府時期更容易遭

阻擋，除非當立院多數黨可由政治操作或消極立法而獲取政治利益

時，才會出現立法僵局。  

在政府型態對提案三讀機會影響的經驗分析上，盛杏湲（2003）

以第四屆立法院為研究對象，試著分析分立政府對於行政院提案三

讀的影響，其發現在第四屆中，分立政府下的行政院提案在通過率

上較一致政府時期低，且所需審查時間也較長。邱訪義與李誌偉

（2012）將第二至六屆的行政院提案納入分析，並控制提案的時間

點，
2

                                                        
2. 先前研究將焦點放於第四屆上，其中前半屆期為一致政府時期，而後半屆期則為分立

政府時期。在未控制提案時間點下，導致研究結果高估了一致政府在提案通過上的正

面影響。關於政府型態影響的研究，除了提案三讀此一指標外，楊婉瑩（2003）亦檢

視了第四屆中政黨聯合提案與政黨表決數量的變化，發現分立政府時期政黨間亦存在

合作空間，並非全然的衝突。 

 發現分立政府因素對於行政院提案的三讀機率並沒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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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
3

相較於提案三讀與積極議程設定上的研究文獻，過去對於未通

過提案的分析則相對缺乏。以台灣立法院為例，從第二屆到第七屆

中，總共有 13122 筆提案被提出，然而只有 4404 筆提案能在屆期結

束前完成三讀。

 

4

令人驚訝的是，過去在台灣的立法研究中，除了少數作品外，

似乎忽視立法阻擋。黃秀端（2003）與吳東欽（2008）的研究針對

程序委員會處理提案的情況進行分析，發現分立政府時期，由於執

政黨無法掌控程序委員會多數席次，因此使得政府提案遭到程序委

員會的擱置而難以排入院會一讀。鄭勝元（2005）針對第四、五屆

各委員會召委安排委員會議程的階段進行分析，發現召委傾向安排

所屬政黨的提案進行審查，對其它提案進行擱置，這說明提案可能

停留在常設委員會及其可能因素。  

 換言之，若我們僅將焦點置於三讀通過提案的分

析上，則將無法充分了解這將近七成未能完成三讀的提案如何失

敗，以及為何與如何被阻擋。事實上，深入了解一個提案較有可能

在哪個立法階段中遭阻擋，以及什麼原因導致如此結局，將有助於

解開立法制度或程序如何促進或延遲提案通過的黑盒子，提升吾人

對立法制度如何影響立法產能的了解。此外，研究立法阻擋也將有

助於更深入了解未通過提案之特性，以及哪些提案較能引起媒體與

公眾討論。上述之理由顯示出研究立法阻擋對台灣立法研究的重要

性與急迫性。  

相較於上述針對審議過程中單一階段進行分析的研究，李怡達

                                                        
3. 此外，亦有研究者分析審查制度對於提案三讀的影響，如黃秀端與何崧婷（2007）則

分析提案是否送交黨團協商對於三讀通過的影響。 

4. 此處關於提案通過三讀的資料，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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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則對第四屆立法院未通過提案概況進行了解，結果發現大

多數提案都停留在委員會階段，尤其是委員會不予審查。此研究雖

然在資料上對提案停留狀況進行檢視，但由於缺乏系統及理論性推

論，且僅蒐集單一屆期的資料，因此無法知道影響提案停留狀況的

究竟原因。更重要的是，委員會不予審查並非該屆中單一政黨或召

委便可阻擋審查，因為在第四屆中所有委員會皆有三名召委，並且

沒有單一政黨或聯盟（如泛藍或泛綠陣營）掌控每一委員會所有召

委。換言之，在其它政黨的召委可選擇將提案排入委員會審查的情

況下，沒有任一政黨能成功透過召委職權，阻擋此一政黨不喜好的

提案。因此，李怡達之研究對吾人了解立法阻擋幫助仍很有限。  

總結而言，當前的研究很少針對提案為何在某階段受到阻擋進

行檢視。而在少數探討相關議題的研究中，多將焦點置於單一階段

之提案阻擋狀況，或僅止於呈現單一屆期中之提案停留狀況，而未

清楚定義何謂立法阻擋、停留或發展出相關理論。在分析未通過提

案中，我們必須先釐清立法阻擋與提案停留兩種不同概念。前者指

的是國會裡的成員試圖在立法過程中阻擋某一提案，以致此提案停

留在某一立法階段。而後者指的是一提案停留在三讀之前的某一立

法階段，至於原因可能很多，而遭受立法阻擋則是原因之一。為了

聚焦，本文專注在立法阻擋的分析上，了解行動者的動機與策略。  

本文認為，在院會審議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並非所有提案皆能

進入院會階段審議進行二讀，因此遭阻擋之提案所反映出的是政黨

消極議程設定權之運作。本文將建立一個理論架構，勾勒出消極議

程設定不同於目前理論的邏輯，並透過經驗分析對理論假設進行檢

驗。在進入本文之理論與經驗探討章節之前，將先對議程設定與消

極議程設定文獻做一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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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議程設定的概念，首次提出較完整的議程設定概念與理論

思考，是由 Romer 與 Rosenthal (1978) 所提出，其精神在於議程控

制者能以議程設定操作方式，決定對哪些政策可以改變現狀，以及

很高程度上型塑最終政策結果的影響。之後 Kingdon (1984) 以公共

政策研究的角度，界定議程設定是指政府官員及大眾所關注的議

題，這可以包括國際危機、主要國會法案、國家經濟發展、預算分

配、大眾運輸營運成本、醫療成本等公眾議題的設定。換言之，

Kingdon 所討論的議程設定是指在公共議題上，某些議題如何成為

政治行動者關注焦點的過程。這些影響深遠的著作，探討議程控制

權力的政策效應，研究公共議程設定的過程，但非針對國會中之議

程設定所作之研究。  

而過去立法文獻當中，議程設定的討論主要是針對美國國會委員

會議程守門員 (gatekeeper) 角色的探討。Weingast與Marshall (1988) 

指出美國國會中委員會為議程守門員，可以阻擋或否決某些法案，使

利益交換可以運行。
5

Cox 與 McCubbins (2005) 提出的程序聯合壟斷理論(procedural 

cartel theory) 是比較完整探討消極議程控制最先驅的理論，也是理

解美國國會立法動態過程之影響深遠著作。相較於藉由推動提案審

查來促成提案通過的積極議程設定權，Cox 與 McCubbins 將阻擋提

案 進 入 院 會 二 讀 階 段 的 能 力 稱 為 消 極 議 程 設 定權  (Cox and 

McCubbins, 2005: 19-20)。他們認為在美國國會議場中透過黨紀監督

指揮議員投票幾不可能，因此當提案進入院會審查時，很有可能會

 而Shepsle和Weingast (1987) 與Krehbiel (1987) 

的辯論中，也針對是否委員會具有守門員的角色進行討論。 

                                                        
5.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國會的委員會召委只有一個，且由多數黨所掌握，所以能以擱

置或否決方式阻擋一法案於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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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修正為院會中位議員偏好之版本，而這並不符合多數黨之偏好。

為了避免此狀況，可在委員會階段先行阻擋提案。如此一來，多數

黨將會擋下政策現狀與其理想點較為接近之提案，而只允許政策現

狀與其理想點較遠之提案進入院會審議並通過之（見下一小節更詳

細的解析）。  

在程序聯合壟斷理論的基礎上，Cox 等人以日本、巴西與美國

國會作為研究對象，觀察其多數黨在院會表決中的阻擋失敗率

（partisan rolled rate）。所謂阻擋失敗，意指表決時多數黨中大部

分議員投下反對票，但提案卻通過的情況，依照 Cox 等人之理論預

期，若多數黨確實在委員會中進行消極議程控制，則將觀察到很低

的多數黨阻擋失敗率。他們的經驗分析結果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多

數黨確實透過消極議程設定權來控制院會表決結果（Cox et al. 2000; 

Amorim Neto et al. 2003; Cox and McCubbins, 2005）。  

Cox 與 McCubbins 延續過去立法文獻上議程設定的定義，建構

消極議程設定理論，將多數黨的權力面向帶入了提案審查的研究

中，但其理論模型以美國國會制度為基礎發展而來，其中具有消極

議程設定權的委員會主席等職務皆由多數黨出任，因此他們以多數

黨作為模型中唯一施展消極議程設定權的行動者，以此推論在二讀

中被審查法案的特性。有鑑於此，若想研究不同立法機構的消極議

程設定權運作情況，便須注意其中制度特性的差異。  

本文以台灣立法院為研究對象，以過去立法學者對消極議程的

定義，分析消極議程設定權的運作情形與策略。立法院因為委員會

設有多個召委，加上台灣特有的黨團協商及存在其它可否決提案階

段，因此消極議程設定的運作上並未如美國國會來的單純。更重要

的是，相較於美國政黨，台灣政黨雖較能透過黨紀影響立委偏好，



立法院消極議程控制的邏輯與經驗分析，1993-2011 9 

 

但在運作上仍須付出相當的成本（Chiou, 2005; 2012），此特性將

如何影響其消極議程設定之運作亦須有進一步的探索。上述事實顯

示出針對台灣立法院消極議程設定之探討，無法套用 Cox 與

McCubbins 之理論，並須發展一新的理論架構，以解開立法院中消

極議程控制背後關鍵機制。  

本文提出一個以動員成本切入的理論觀點，探討消極議程設定

運作。雖然政黨可以在二讀時，透過動員與黨紀來指揮其成員封殺

某些法案，但與二讀前之審查階段相比，院會二讀階段由於所需的

動員人數較多，因而政黨須付出較高之成本，故在二讀前阻擋相對

上較划算。此一新的理論觀點不僅解釋了政黨為何要對政策現狀與

其理想點較為接近之提案進行阻擋，更進一步預測二讀前各審查階

段所需的動員成本，將決定各黨團在選擇不同審查階段阻擋的機率

高低。然而，少數黨或小黨由於席次較少的緣故，使其很難在票數

門檻較高的階段阻擋提案，因此相較於大黨而言，這些政黨在阻擋

方式的選擇上較少。這意味著對席次中等或較小的黨團來說，在委

員會審查或黨團協商等階段阻擋提案是較為容易與可行的選擇，而

大黨則有更多選擇阻擋方式。換言之，每個黨團都傾向在動員成本

較低的階段阻擋提案，但因席次大小使各黨團在阻擋選項多寡與偏

好順序的強度上有所差異。把各黨團動機加總起來，本文理論預期

在二讀前的各種審查階段，所需動員成本越高的階段，擋下的提案

數量也將越少。此外，由於黨團協商制度上的變遷，使得消極議程

策略有所變化，這反應於政黨在不同立法階段阻擋的選擇。  

在經驗分析上，本文蒐集涵蓋第二屆到第七屆（1993－2011）的

未通過提案資料及停留階段，對理論推導出的假設進行檢驗。如此大

規模的經驗資料不僅能提供較可靠之分析結果，也能對理論論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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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的檢驗。經驗分析結果高度支持本文之假設，顯示動員與黨

紀成本在台灣立法院中的消極議程設定關鍵機制上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後續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中首先闡述 Cox 與 McCubbins

之消極議程設定理論，並解釋為何無法直接套用在立法院，第三節

中討論立法院動員成本的概念與制度特性，第四節中提出台灣立法

院消極議程設定之邏輯並推導相關假設，第五節中則針對資料蒐集

與假設檢驗進行討論。最後結論中將討論本研究對文獻之貢獻。 

二、 Cox 與 McCubbins 消極議程設

定理論的闡述 

Cox 與 McCubbins (2005) 以政黨為行為者，針對美國國會制度

環境，提出一個程序聯合壟斷理論，以探討政黨如何運作消極議程

設定權。由於在台灣立法研究文獻中，尚未深入討論 Cox 與

McCubbins 的消極議程設定形式理論，且本文的理論邏輯有部分延

續其邏輯，因此先對過去理論模型做一詳細的闡述，有助於了解本

文理論發展的邏輯。  

Cox與McCubbins的模型假定多數黨中位議員（  M ）與院會中位

議員（  F ）為賽局中的兩個主要行動者，擁有各自的立法理想點

（ ideal point）xM與xF

  U M ( y | xM ) = −( y − xM )2

，且此理想點是位於單一面向政策空間上的實

數。此外，如圖一（a）所示，模型中也假定行動者擁有對稱的效用

函數：  與    U F ( y | xF ) = −( y − xF )2
，其中

 y ∈R 代表政策選擇或結果。換言之，每個行動者最大的效用在其

理想點上，愈往左右兩側則隨著與理想點的距離增加形成對稱的效

用遞減。而  q ∈R 代表政策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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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x 與 McCubbins (2005) 的模型  

 2xM –xF xM  xF 

 

 

 

 

 

 

 

 (b) Cox 與 McCubbins (2005) 模型之延展  

 z  xM  x

 

F 

 

 

 

 

 

 

說明： xF  及 xM  分別代表院會中位立委與多數黨領導者理想

點，而 z代表非對稱函數下對多數黨而言效用與 xF 

  U F ( y | xF )
相同之點。

 及    U M ( y | xM )  分別代表院會中位立委與多數黨領導者之

效用函數。  q代表各種現狀可能。粗線斷顯示多數黨封殺區間。  

圖一 Cox 與 McCubbins (2005) 消極議程模型及其延展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q 

q 

  U M ( y | xM )  

  U F ( y | xF )  

  U F ( y | xF )  
  U M ( y | 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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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x與McCubbins的賽局中，針對某一政策現狀  q ，（1）在

委員會階段時，  M 要決定對法案  y 進行阻擋（若決定阻擋，則  q 維

持不變）或是讓其進入院會二讀審查，（2）如果決定進行審查，則

 y 將以開放規則（open rule）在院會進行二讀審查。
6 開放規則意

味著任何一位議員皆可以對法案提出修正版本，並依照多數決投票

來決定是否通過。
7

 q

 在完全資訊（complete information）與完美資

訊（perfect information）下，Cox與McCubbins採用次賽局完美均衡

（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 作 為 其 均 衡 概 念 並 以 倒 推 法

（backward induction）解之。依據中位選民定理，在賽局中的二讀

階段，不論 與  y 位於何處，院會中位議員的理想點將會成為最終

的政策結果。依此，若  M 決定不在賽局中第一階段對法案進行阻擋，

則其獲得之效用為   −(xF − xM )2
，反之則為   −(q − xM )2

。在簡單的計

算下，如圖一（a）所示，可推知若且唯若   q ∈[2xM − xF ,xF ]，  M 將

會在第一階段中擋下任何試圖修正  q 的法案，亦即，多數黨將會運

用消極議程設定權擋下任何試圖修正其理想點周圍之部分政策現狀

的法案，以維護在現狀下的利基。  

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我們可以將Cox與McCubbins的模型進一

步一般化。具體來說，模型中並不需要假定行動者具有對稱的效用

函數，僅需假定行動者具有單峰（single-peaked）偏好，
8

                                                        
6. 詳細賽局規則參見 Cox 與 McCubbins (2005: 39)，本文對其描述在不影響結果下加以簡

化以便了解。 

 亦即效用

隨著與理想點之距離的增加而降低，如圖一（b）所示，其結果仍然

是多數黨將會擋下試圖修正其理想點周圍之部分政策現狀的法案，

7. 有一點須注意的是，在美國眾議院中有時可能不會採用開放規則進行法案修正

（Marshall, 2002）。 

8. 關於單峰偏好在數學上的定義可參見邱訪義（2010）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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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效用函數並非對稱形式，因此現狀阻擋區間會有所改變且

並不會固定在   2xM − xF  與   xF  之間，而是介於  z與  xF ，其中  z  與

 xF 帶給多數黨一樣效用。這個一般化結果顯示，對稱性效用函數並

非必要假定。  

簡言之，在缺乏黨紀的前提下，Cox 與 McCubbins 預測多數黨

將對現狀位於其理想點周圍的法案進行阻擋，避免這些法案進入二

讀時被院會中位議員修改成離其理想點更遠的版本。這不僅點出消

極議程設定權的重要性（亦即固守可以接受的法案，使其不致被修

正），也意味著多數黨在院會二讀時將很少表決失敗，因為所有進

入二讀階段的法案都已經過篩選。  

三、立法院消極議程設定理論的假定 

要建立台灣立法院的消極議程設定理論，其中有幾項特點或假

定是必須涵蓋進來的。在 Cox 與 McCubbins 的模型中，只有多數黨

被假定具有消極議程設定權。然而在台灣立法院的法案審查制度

上，除了多數黨之外，少數黨也可能具有消極議程設定權的能力（例

如在委員會或黨團協商階段），所以我們更一般化假定每一立法院

黨團皆為行動者（actor），這也是在建立台灣立法院消極議程設定

理論時，第一個應該被納入的特點。  

本文對行動者的假定，比Cox與McCubbins更一般化，但排除個

別立委有阻擋提案的可能。
9

                                                        
9. 在此需說明的是任何科學的推論，不論是運用形式的、文字的與統計的方式，幾乎皆

會設立一些假定以簡約化所牽涉條件與環境並使推論成為可能，而影響推論的關鍵即

在於這些假定的穩固或合理程度（也就是說不見得採用簡約化即是適當的推演）。例

如過去廣受重視的立法理論，如 Krehbiel (1991) 的立法組織資訊理論、Cox 與

 事實上，個別立委阻擋提案是較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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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當困難，因為在任何審查階段中阻擋提案都需要超過一名立委

或黨團的運作。同樣的，除了黨團之外，少部分的立委結盟也很難

對提案的進行阻擋。因此本文以黨團為主要行動者的假定有其合理

性。  

關於台灣立法院的第二個特點是其政黨壓力相當高，但在運用

黨紀或施加政黨壓力上的成本也不容忽視。
10

表面看來這意味著台灣的多數黨不需關注消極議程設定權，

因其能將院會中位立委的政策立場牽引至政黨之理想點附近，不

須擔心被蓋火鍋（being rolled），我們以圖二說明政黨壓力影響中

位立委的情況。圖二（a）表示沒有政黨壓力下的狀況，其中多數

黨必須阻擋任何試圖修改介於

 如同Chiou (2005; 

2012) 研究中針對院會表決所做的估計，台灣立法院中的國民黨與

民進黨在表決上的政黨壓力相當高，且可能遠比美國國會還高，顯

示台灣政黨施展黨紀程度，與美國政黨的動機可能不盡相同。  

 z 與  xF 之間政策現狀的提案，因為

這些提案進入院會二讀後會產生新的政策均衡  xF 。然而一旦多數

黨能對其成員施展黨紀，其政黨領袖便能將其成員之理想點導引

至與自身理想點相近之處，如此一來院會中位立委  xF 將會移動至

與  xM 較為接近的   xF
'
（如圖二（b）所示），所以，多數黨被蓋火

                                                                                                                                
McCubbins (1993) 的政黨理論皆是如此。當理論形式化的程度越高，其假定就越明確，

並且不同假定也必須一致，可以接受檢視。當研究者採用非形式化的論述，則易流於

假定不明確或不同假定有衝突性，且不易被檢驗。本文雖以文字做理論推導，但試著

將假定明確化，同時盡量使其邏輯易於理解。 

10. 儘管台灣政黨的凝聚力相當高，但如同 Krehbiel (1993, 2000) 所指出的，政黨凝聚力高

並不必然是強力黨紀所造成的，也可能僅是立委偏好同質性高的結果，而這也是區分

政黨壓力與政黨凝聚力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故本文避用政黨凝聚力而使用政黨壓

力或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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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的頻率會很低。
11

這是否代表立法院中的政黨在強力黨紀之下並不需要運用消極

議程設定權？如此斷定可能太武斷，以多數黨來說，要透過黨紀壓

力將院會中位立委從

 

 xF 導引至   xF
'
，要付出相當高的成本。多數黨

除了要對每個黨籍立委進行動員之外（見下文系統性的探討），還

須要求立場與政黨不同的立委能依照政黨指示投票，而這可能會為

立委在尋求連任上帶來風險。而對少數黨或小黨來說，要把院會中

位議員移至接近其理想點，幾乎是緣木求魚，反而是在二讀前的立

法階段比較可著力，因為可趁對手動員不力或著力於黨團協商階

段。基於以上的考量，在提案進入院會二讀階段前先行對提案進行

阻擋，對政黨來說是成本較低或可行的做法。換言之，在具有強力

黨紀的立法院中，消極議程設定權依然是相當重要的，不過其背後

之邏輯與動機，卻不同於 Cox 與 McCubbins 所探討的美國國會。  

由於多數黨並沒有完全掌控委員會，且在院會二讀之前有數個

立法階段阻擋提案，因此動員成本的考量可能成為政黨在選擇阻擋

手段時的一個關鍵因素，這也是在建立台灣立法院消極議程設定權

時，須納入考量的第三個特點。在此我們對台灣立法院中之動員成

本，從選舉制度、立法制度、與歷史觀點對政黨動員做一較系統性

的探討。  

整體而言，政黨對於黨籍立委的動員成本包含兩個層面。首先，

                                                        
11. 關於政黨壓力如何改導引黨成員的立法理想點之討論，可參見 Volden 與 Bergman (2006) 

和 Chiou 與 Rothenberg (2009) 文章中的討論。在此有二點說明，只要是在單一面向的

政策空間，院會的中位議員不會因院會有多個政黨而不存在，且只會有一個值，不管

有幾個政黨。另外，在這裡我們沒有標上少數黨或其它小黨的位置，因為它們的存在

與位置，已部份決定了中位議員的位置。換言之，中位議員的位置，即是綜合多數黨、

少數黨及小黨的結果，所以是否標示非多數黨的位置並不影響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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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層面的動員成本來自立委因配合動員而犧牲掉經營選區的機

會成本。過去第二到第六屆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下的台灣立法院，

由於立委除了對手政黨的競爭外，還須面臨同黨候選人瓜分選票的

問題。而第七屆中雖然區域立委改由單一選區產生，但在爭取政黨

提名的初選時黨內之競爭仍然存在，且同時面對黨際競爭。因此不

論在哪個時期，對須面臨同黨競爭及黨際競爭的立委來說，個人選票

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Carey and Shugart, 1995）。過去研究發現，選

區服務對立委而言是建立個人選票的重要方法，同時多數立委對於

所屬選區之事務與利益皆相當的重視（黃秀端，1994；盛杏湲，2000、

2005）。在此政治脈絡下，地方關係的經營成為立委的主要工作之

一，對於中南部立委來說，在注重選區經營的考量下，除了要經常

往返立院與選區外，一星期中約有三、四天的時間會待在選區中（黃

秀端，1994）。因此當立委配合政黨動員出席會議時，必然會犧牲

掉部分的時間在選區上，這樣的損失可能反映在選票上，特別是當

動員頻繁時更是如此，且個別立委在選票上的損失，可能會進一步

影響到政黨成為多數黨的機會。除了選區經營之外，許多立委通常

還有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的兼職，甚至有的在擔任立委之前本身就是

企業高階主管，在當選立委後仍繼續其原來的職務（顏瓊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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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x 與 McCubbins (2005) 延展模型（無黨紀）  

 z xM xF 

 

 

 

 

 

 

 

 

 

 

 

(b) 融合黨紀與消極議程模型  

 z xM xF
’  x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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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F ( y | xF )  

  U M ( y | 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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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M ( y | xM )  

  U F ( y | x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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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xF 及  xM 分別代表院會中位立委與多數黨領導者理想

點。xF
’ 則代表受政黨壓力影響後的院會中位立委理想點，而 z 代表

非對稱函數下對 xM 而言效用與 xF
’ 相同之點。   U F ( y | xF )  及  

  U M ( y | xM )  分別代表院會中位立委與多數黨領導者之效用函數。q

代表各種現狀可能。粗線斷顯示多數黨封殺區間。  

圖二 黨紀和 Cox 與 McCubbins 的消極議程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二個面向的動員成本來自於在某些法案的動員上，會使立委

掉部分的時間在選區上，這樣的損失可能反映在選票上，特別是當

動員頻繁時更是如此，且個別立委在選票上的損失，可能會進一步

影響到政黨成為多數黨的機會。除了選區經營之外，許多立委通常

還有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的兼職，甚至有的在擔任立委之前本身就是

企業高階主管，在當選立委後仍繼續其原來的職務（顏瓊玉，2008）。

陷入選區利益與政黨壓力的兩難。就算立委因選區利益而拒絕配合

政黨的動員行動，但也可能因所屬政黨之立場影響其在選區中的支

持度。以第八屆中涉及開放美國牛肉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為

例，由於不少民眾在開放美國牛肉議題上持反對意見，使國民黨立

委承受不少的選區壓力，造成國民黨雖然在立院中擁有絕對優勢的

席次，但在整個審查過程中卻時常遭遇到動員不足的情況，甚至在

某次院會中面臨在野黨要求美牛下架暫停進口的提案上，險些因動

員不足而輸掉表決，最後在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投下反對票的情況

下，以一票之差驚險擋下該提案（鄭宏斌，2012）。  

由於政黨在進行動員時須考量到立委選區經營的機會成本，以

及在政黨立場與選區利益衝突時可能產生的壓力，使得政黨面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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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左右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政黨必須透過法案審查為黨籍成員創造

政策上之黨公共財，另一方面又可能因法案審查所需的動員而影響

立委選區經營之時間，或使其須承受選區壓力。事實上政黨自國會

全面改選後，為了克服動員困難及節省黨籍立委時間，建立了一套

動員與協調網絡，並提供選擇性誘因以提高其有效性。  

就動員與協調網絡來說，立法院中如國民黨與民進黨等各主要

政黨，皆會設立黨團組織與黨鞭職務，作為政黨動員立委與協調意

見的主要執行者。以國民黨為例，其過去設有政策會執行長、黨政

協調工作會主任與黨團書記長等職務，
12

除了建立動員與協調網絡外，政黨同時也會運用正面與負面的

選擇性誘因作為動員策略。正面誘因（positive incentives）是以獎

 透過每週舉行的黨團幹部

會議擬訂議事運作計畫，並就是否動員立委出席做出決議。同時為

了掌控議事動態，黨團幹部也肩負每周二、五院會開議時監控議場

的任務，預防突發的議事干擾並做出緊急動員（楊超，2008：59-88）。

而民進黨方面也同樣設有黨團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與幹事長等主

要負責動員與協調的黨鞭職務，並建立明確的制度規範動員辦法，

如「黨團委員會盯場辦法」與「黨團強制動員辦法」等黨團內規（鄭

明德，2005：150）。在中央層級的黨團組織下，由於多數立委皆會

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在選區上，因此政黨的動員協調網絡也包含了地

方黨部組織，以便在動員與協調意見時能夠從多方管道說服立委（盛

杏湲，2008：21-22）。除了立院黨團與地方黨部之外，執政黨也會

針對不同的立法政策領域，運用相關的行政部門作為動員與協調立

委意見的管道之一（Chiou, 2005; 2012）。  

                                                        
12.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國民黨進行組織縮減，將黨政協調工作會裁併，此後黨團三長為

政策會執行長、黨團書記長與首席副書記長（田世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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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的方式誘使立委配合動員，例如國民黨過去政黨組織較為龐大，

因此能夠以提供政黨職務來吸引立委配合動員（黃麗香，1999）。

負面誘因（negative incentives）則是對未配合動員之立委進行懲罰，

例如對缺席動員的立委施加罰款。民進黨是立院中第一個實施罰款

制度的政黨，從第二屆開始，其黨團動員辦法中便規定未配合動員

出席者每次表決罰款一萬元（蘇永耀，1999），到了第六屆時，立

院各主要政黨皆有動員缺席罰款制度（施曉光，2007）。 這些制度

的存在正彰顯動員對政黨的重要性，因若政黨在動員上不是問題的

話，這些制度便不會存在或實施。  

上述關於動員網絡的討論顯示出，動員行動對政黨來說是一項

重要的任務，且有時成本頗高，由於多數立委並不時常在立法院中

待命，因此政黨若想在院會審查時阻擋提案進行，便必須運用黨內

的動員協調網絡。換言之，在台灣的選舉制度與生態下，動員成本

是決定立法成敗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任何試圖對立法院消極議程

控制進行解釋的理論，若不納入考量動員成本因素，可能會面臨嚴

峻的挑戰。而本文的目標在於，為動員成本與消極議程控制的關係，

建立一個更具系統性的理論與經驗連結。  

須強調的是，本文並不排除有其它因素影響消極議程設定過程

的可能。然而，由於本文是第一個嘗試從新的理論角度與觀點，對

美國之外的立法機構消極議程控制進行檢視之研究，因此將焦點置

於動員成本如何影響消極議程設定上，使本文在描繪兩者間之關係

時，能更為嚴謹且精確。而這也是過去經典立法理論常採取的研究

途徑。
13

                                                        
13. 此一途徑在政治學不同次領域中常被運用，例如關於立法組織的相關研究，其中分配

理論、資訊理論與政黨理論便是各自分別將焦點置於滾木立法如何運作、政策專業性、

與政黨力量如何造就委員會制度（Weingast and Marshall, 1988; Cox and McCubb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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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本文關於立法院消極議程設定權的理論架構將融入

這三個重要的特性。政黨被假定是消極議程設定權的主要運用者，

而政黨能以黨紀去動員並指揮其成員，但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動員

成本成為選擇阻擋提案階段的重要考量。我們將在這些假定之下，

推導立法院中消極議程設定權之理論與假設。  

四、立法院政黨之消極議程設定邏輯與假設 

本文的理論邏輯以政黨在二讀前對提案進行阻擋的動機為起

點，接著討論二讀前各審查階段在阻擋提案上所需之動員成本，並

指出政黨的席次差異對其阻擋選項與選擇偏好的影響，從而推導出

相關假設。本文在力求論證之嚴謹性的同時，為使文章更易被讀者

所接受，因而在理論推導上採取非形式化的方式，但盡量明確化推

導過程中的假定與邏輯。  

當政黨決定對提案進行阻擋時，首先會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

選擇在提案進入院會二讀時透過政黨壓力對黨籍立委進行動員，亦

即藉由政黨壓力改變院會中位議員理想點的位置來阻擋提案，
14

                                                                                                                                
1993; Krehbiel, 1991），而後 Maltzman 與 Smith（1994）進一步將這些理論進行整合。

上述理論對相關問題的探索皆有所幫助，而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並不會因僅聚焦於單一

觀點而有所減弱。相反的，理論上的聚焦使其能更為嚴謹與有系統的探究特定因素間

的連結，奠下良好理論基礎，尤其是在理論薄弱或文獻初期發展階段。 

 另

一個選擇則是在提案進入二讀之前的階段阻擋。如前所述，由於動

員成本是政黨黨鞭關注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院會階段，因此，尋

求其它成本相對較低的手段，便成為黨鞭在院會二讀前阻擋提案的

14. 或許有人會質疑，就制度設計而言，二讀本來即被預期有比較少的議案審查，但在理

論推導一開始，我們仍不可屏除之，而是視為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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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動機。  

在此理解下，本文理論推導的下一步是找出二讀前各審查階段

中，有哪些是政黨能運用的阻擋手段。如圖三所示，立法院中的法

律案從一開始提案至三讀須歷經不少審查程序。提案首先送到程序

委員會決定排入院會一讀的順序，一讀通過後則交由各常設委員會

審查。到各委員會後，首先由各委員會多位召集委員各別決定是否

排入委員會議程，排入後則由委員會成員採多數決決議之。完成委

員會審查後的提案送到黨團協商，經過黨團協商後的提案將再次送

交程序委員會決定二讀日期，之後交由院會進行二、三讀。  

從以上各階段的審查流程來看，一個政黨若在二讀前要阻擋提

案的進行，其可運用的方式包括：（1）阻擋排入一讀、（2）一讀

時否決、（3）委員會審查時否決、（4）黨團協商中否決。從第二

屆到第七屆之間，立法院在提案審查過程中改變最大的是對於黨團

協商的法制化。雖然黨團協商正式的法制化發生於第三屆末期，但

此制度的運作是始於第二屆並於第三屆時制度化，制度化前後的差

異主要在於黨團協商結論的約束力。在第二屆第三會期初，立院各

黨曾針對黨團協商的運作進行協調，決定往後協商結論在國民黨與

民進黨方面需要黨鞭簽字，而新黨與無黨則僅需協商代表簽字，而

一旦各黨代表簽字後協商結論即生效，之後提案送到院會時不得翻

案（吳燕玲，1994）。在這次決議後，雖然黨團協商結論有時仍會

遭到違反，特別是來自個別立委的反對，但大體而言，黨團協商在

第二屆中仍是一個有效加速立法過程與解決爭議法案的手段。立法

院長劉松藩便在第二屆結束時表示，該屆大部分通過的法案都是靠

黨團協商完成的（黃志政，1995）。而 Chiou (2005) 在分析第二屆

記名表決資料發現，大部分重要法案都在經過不同程度的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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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通過。換言之，雖然黨團協商在第二屆中並非法定審查程序，且

協商效力有時亦遭受挑戰，但仍或多或少被視為一個達成協議的立

法階段。  

第三屆中，在國民黨實質不過半的情況下，在法案審查上不得

不仰賴黨團協商，因此黨團協商可說幾乎成為提案審查中的一個必

經階段。該屆立院為提升議事效率，在第三會期建立法案協商制度，

第四會期更每週舉行分案協商（鐘蓮芳，1998）。特別在第四會期

中，更曾進行三黨二派協商，決議委員會初審通過之法案，進入院

會審查前，事先均交由黨團協商，再由院會逕依協商結論通過（黃

清賢，1997）。總結來說，第三屆立院在第三會期建立了協商制度，

然後第四會期進一步由黨團協商確認提案在委員會審查後，進入二

讀前都要送協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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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提案審查流程與阻擋階段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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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屆末期正式法制化後，黨團協商開始成為一個穩定的制

度。在第四屆中，黨團協商是提案審查中的必經程序，到了第五屆

之後，黨團協商則成為一個選擇性的審查階段，完成委員會審查的

提案在兩種狀況下須經黨團協商，一是審查之委員會決議送交黨團

協商，另一則是在二讀時由政黨或二十名以上之立委提出協商要

求。在提案經過或決議不須黨團協商後，則由程委決定二讀日期，

然後進行院會二讀與三讀。  

總而言之，立法院在第二屆中開始出現黨團協商的運作，且時

常成為一個解決爭議的手段，但此時期黨團協商的效力並不穩定。

然而，雖然黨團協商制度直到第三屆結束前才被正式法制化，但實

際上在第三屆中此制度已成為一個必經的審查階段。在此之後，隨

著制度的法制化，黨團協商在提案審查過程中的角色更進一步得到

強化與穩固。  

圖三所示的政黨可阻擋階段，不包含藉由委員會召委將提案排

除於委員會議程之外。依據立法院內規，各委員會輪值召委有權決

定是否將某提案排入該次議程。然而，若政黨試圖透過召委職權對

某一提案進行阻擋，除非此政黨完全壟斷該提案送交之委員會召委

席次，或控制其他召委的政黨也不偏好排入此提案，否則將無法達

成阻擋提案之目標。舉例來說，某一委員會的召委分屬政黨 A 與 B，

若政黨 A 試圖透過召委不排入議程的方式來阻擋一提案，而政黨 B

屬意審查此一提案，則其召委可在下次會議輪值時，將先前被政黨

A 召委擱置之提案排入委員會議程中，因此政黨 A 的阻擋提案企圖

註定失敗。一政黨若要以其召委不排入議程的方式，阻擋它黨召委

偏好的提案，前提是此政黨必須要在整屆內皆能掌控此一委員會所

有召委席次才能辦到。但除非多數黨掌握七、八成席次，否則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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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不太可能成立。正因如此，在目前第八屆立法院中，身為立院

多數的國民黨便提議每一委員會召委單一化（如此一來，國民黨召

委即是唯一召委），試圖強化多數黨對委員會議程的控制權（林河

名、許雅筑，2013）。  

由於從第二屆到第七屆，召委職務分配上大致與各黨席次成比

例，而非贏者全拿，因此單一政黨或陣營（如泛藍或泛綠），在單

一委員會中掌控一會期所有召委職務的情形不多，
15

針對此有幾點補充說明，一、圖三所列可能阻擋階段，有一特

性是在每一屆內，報紙新聞皆曾有報導某提案被某一政黨阻擋於這

些階段之一，但我們以同樣標準搜尋報紙新聞，未發現有一提案被

阻擋於委員會未審查階段的報導，唯獨在第七屆有相關報導。雖然

 而政黨或陣營

在一屆內單獨掌控一委員會所有召委更是罕見。因此對一政黨來

說，此一阻擋策略是不可行的，除非他黨召委也不偏好排入委員會。

換言之，從第二屆至第七屆立法院，不排入委員會的方式並不符合

本文立法阻擋的定義，也就是說即使多數黨欲以不排入委員會的方

式阻擋一提案，此提案不見得會因此停留委員會未審階段（見本文

前言立法阻擋定義）。唯獨例外是第七屆交通、司法與法制兩個委

員會，因為國民黨在此屆內掌控所有召委。針對這兩個委員會的提

案，將另外做分析，並增加委員會不審查為阻擋方式之一。  

                                                        
15. 從第二屆到第六屆中，除了第二屆第四會期的交通委員會、第三屆第二會期的財

政委員會、第三屆第四會期的外交委員會與司法委員會等是由國民黨完全掌控三

名召委職務之外，甚至沒有任何政黨能在單一會期中完全掌控三名召委職務。另

外，在第七屆前兩會期時，由於民進黨決定退出所有召委選舉，因此在這兩個會

期中國民黨掌控了所有召委職務（林河名、李祖舜，2008）。然而，基於會期連

續審查原則，在判斷政黨是否控制所有召委職務時，應以整屆而非單一會期為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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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訊息不見得具絕對性，但具有參考價值，並顯示以不排入委員會

做為阻擋方式並不普遍。二、從以上說明，很高程度支持委員會不

審確實是立法提案停留階段，但極可能不是立法阻擋的階段。由於

本文聚焦在立法阻擋研究上，委員會不審提案大致上不是本文的重

點。三、基於以上理由及分析，我們暫時不將委員會未審之提案納

入分析，但考量經驗分析的穩固性，我們將在經驗分析末，討論若

納入這些提案是否影響我們主要發現。換言之，我們目前先做個附

屬假定，即主要政黨（召委席次幾乎為主要政黨所囊括）所欲以不

排入委員會審查阻擋的提案，其它政黨偏好或不排斥排入這些提

案，也因此，這些政黨以此方式阻擋提案將會失敗。在經驗分析末，

我們拿掉此附屬假定，取而代之是假定主要政黨欲以不排入委員會

方式阻擋的提案，其它主要政黨也沒有興趣排入。  

由於程序委員會在一讀前對提案進行阻擋牽涉到不少複雜的因

素，因此也有必要針對此階段的狀況特別討論。事實上，程序委員

會本身究竟是否能夠作為一讀前一種阻擋提案的方式，在學界、政

界與公民團體中都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16

                                                        
16. 一個因程委會持續進行阻擋而引起廣泛爭議的例子，即是重大軍事採購條例草案，該

法案在第六屆中總計遭程委會阻擋近 70 次。 

 不僅在野黨曾針對程

序委員會阻擋提案之事申請釋憲，亦有公民團體在評論立法院運作

狀況時就程序委員會是否應阻擋提案提出質疑（黃維助、王貝林，

2005）。且程序委員會成為一種阻擋提案的方式主要發生在第五屆

之後，在此之前政黨很少在程序委員會中對提案進行阻擋（吳東欽，

2008；黃秀端，2003）。在面對公眾輿論的反對下，國民黨政策會

執行長林鴻池在第八屆立法院開議時曾向各黨團承諾，不會於程序

委員會中任意阻擋提案（邱燕玲，2012）。由於透過程委會對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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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阻擋被認為缺乏正當性，因此可能降低了控制程委會多數的政

黨運用此手段的動機，關於此點，後續將在經驗分析的章節中加以

探討。
17

在討論政黨於審查過程中可能用來阻擋提案的手段之後，以下

將接著探討每個阻擋手段各自所需要的動員成本。政黨在每個阻擋

階段所需的動員人數於表一中，雖然不同屆中所需要的人數有所變

動（因為立法委員總席次的改變），不過每個階段的人數高低順序

在二到七屆大致相同。其中動員成本最低的是黨團協商階段，僅需

黨鞭或二位協商代表便可阻擋提案審查。

 

18

理論上，政黨在阻擋策略上首先是決定要在二讀階段或是二讀

 而動員成本次低的則是

委員會審查階段，由於每屆每個委員會人數有所不同，此階段所需

之阻擋人數也有變動，在第二屆與第三屆時阻擋提案需要五至十位

立委，第四到六屆則需要八至十五位立委，而第七屆中則是需要五

至十一名立委。動員成本第三低的階段為一讀前程委會階段，此階

段阻擋提案所需的過半數席次通常超過十位立委，基本上比在常設

委員會中阻擋提案來得高。最後，院會一讀中阻擋提案則是動員成

本最高的階段，需要立院過半席次之立委人數。  

                                                        
17. 另外，可能有人也會認為程序委員會可能在一提案完成委員會審查或黨團協商完後，

程委拒絕將其排入二讀。針對此可能性，從立法院國會圖書館各種可能資訊，發現勉

強來說從第二屆到第七屆只有一案例，即第七屆國籍法的修訂，當時國民黨小黨鞭在

未有高層授意下，自行推動此法案的修訂，禁止總統及政務官員具有綠卡，在完成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國民黨高層介入急踩剎車（施曉光，2010），按理說，國民黨可以

在院會使其送至黨團協商並杯葛之，但唯恐一旦程委排入二讀時，會有其它狀況發生

而傷害國民黨的利益，而另一方面民進黨則試圖排入二讀，以突顯此議題。最後的結

果是程委會拒絕將此法案排入二讀，並全力凍結之。我們搜尋各屆報紙新聞，皆沒有

發現其它例子，或立委抱怨協商完成的提案未被程委排入二讀的資訊。 

18. 或許有人會質疑黨團協商中動員二名代表者與其它階段動員二名成員不能等量齊觀，

但此處著重在動員成本上，且前者動員成本低於委員會否決所須動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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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阻擋提案。政黨若決定在二讀階段阻擋提案，則必須負擔動員

其大多數或甚至全部成員。若決定要在二讀之前進行阻擋，接著便

是要決定選擇在二讀前的哪個階段中施展消極議程設定權。如前所

言，在二讀階段中阻擋提案需要對每位政黨成員進行動員並施加黨

紀，但在二讀前的階段則大部分只需要針對少數成員進行動員或施

加黨紀。在一讀階段中雖然也同樣需要對每位成員進行動員，但與

二讀階段相比，此時立委所面臨的政治關注與選區壓力都相對較

低，因為提案在一讀時的相對爭議性與新聞媒體關注度都未如二讀

時來的高。基於動員成本的考量，當政黨決定對提案進行阻擋時，

將有較高的可能性會選擇在二讀前的審查階段（即黨團協商、委員

會審查、一讀前程委會與院會一讀等階段）中阻擋提案，以較低的

動員成本達成阻擋之目的。  

在此須說明的是，我們以機率的方式討論政黨對於阻擋手段的

選擇。由於每筆提案在每一立法階段中，可能遭遇到某些特殊非系

統性因素影響。我們假定動員成本是一個系統性因素，而其它特殊

因素則為非系統性的，且這些特殊因素可能相互抵消（期望值為

零）。在此假定下，本文理論並未預期政黨總是會以成本最低的阻

擋方式作為阻擋手段，而是預期各阻擋階段被選用的機率與其所牽

涉動員成本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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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阻擋方式所需動員成本比較  

屆 期 
黨團協商 
時 否 決 

委員會審 
查時否決 

程委阻擋 
排入一讀 

院會一讀 
時 否 決 

院會二讀 
時 否 決 

第二屆 
制度尚未 

明 確 化 

5~10 人 

(過半席次) 

11 人 

(過半席次) 

83 人 

(過半席次) 

83 人 

(過半席次) 

第三屆 
2 人 

(協商代表) 

5~10 人 

(過半席次) 

11 人 

(過半席次) 

83 人 

(過半席次) 

83 人 

(過半席次) 

第四屆 
2 人 

(協商代表) 

8~15 人 

(過半席次) 

19 人 

(過半席次) 

113 人 

(過半席次) 

113 人 

(過半席次) 

第五屆 
2 人 

(協商代表) 

8~15 人 

(過半席次) 

19 人 

(過半席次) 

113 人 

(過半席次) 

113 人 

(過半席次) 

第六屆 
2 人 

(協商代表) 

8~15 人 

(過半席次) 

19 人 

(過半席次) 

113 人 

(過半席次) 

113 人 

(過半席次) 

第七屆 
2 人 

(協商代表) 

5~11 人 

(過半席次) 

10 人 

(過半席次) 

57 人 

(過半席次) 

57 人 

(過半席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由於本文理論假定個別政黨為主要行動者，而立院中各政黨之

席次大小有所不同，  

因此有必要探討席次差異是否會影響政黨在阻擋提案上的誘

因。對多數黨而言，只要可成功動員黨內立委，二讀階段前的四個

阻擋方式皆是可行選項，因為多數黨基本上在這些審查階段中皆能

掌控多數席次。如圖四（a）及（b）所示，
19

                                                        
19. 此圖意在說明本文的理論邏輯並以非形式化的方式呈現予讀者。 

 多數黨從黨團協商階



立法院消極議程控制的邏輯與經驗分析，1993-2011 31 

 

段到委員會審查階段，再到程委會階段，最後到一讀階段，阻擋提

案所需動員成本增加，而如上所推論，其阻擋提案可能性也隨之下

降。換言之，黨團協商階段最有可能成為其阻擋手段，其次依序為

委員會審查階段、一讀前程委會階段以及可能性最低的一讀階段。

對中等席次大小的政黨而言，如席次較多的少數黨，要在一讀階段

或是程委會階段中阻擋提案幾乎不可能，
20 但在黨團協商階段或是

委員會審查階段（特別是其掌控多數的委員會）中阻擋提案則較為

可行。
21

當每一個政黨在阻擋提案的決策上都以動員成本為關鍵因素

時，其結果是每個政黨對於各阻擋手段都有相同的偏好順序，但基

於席次大小不同，每個政黨對於各阻擋手段在運用上的可行性也有

所差異，以致偏好強度可能很不同。對多數黨來說，雖然動員成本

越低的階段其偏好程度越高，但由於阻擋提案的可行選項較多，因

此不會完全依賴於黨團協商階段。當每單位動員成本上升或可行選

項減少時，政黨對於動員成本最低之階段的偏好強度也會增加。對

小黨而言，黨團協商可說是其唯一可行的手段，且比起二讀的阻擋

更困難，故其在提案阻擋上將會完全依賴黨團協商階段。總結而言，

不管席次大小如何，每個政黨都同樣傾向以較低的動員成本達成阻

擋提案之目標，但席次差異會使各政黨可選擇數目有所不同，進而

導致各政黨對於動員成本較低的階段有不同的偏好強度。  

 同樣的，如圖四所示，此類政黨在黨團協商中阻擋提案的

可能性比其它階段來得高。最後，對席次很少的小黨來說，阻擋提

案的選項只剩黨團協商階段。  

                                                        
20. 在少數情況下，小黨似乎可以在院會一讀階段中阻擋提案，然而，如果該提案是由多

數黨所提出且希望能進行審查，則多數黨仍然可以透過表決要求提案繼續審查。 

21. 即使在沒有掌控委員會多數的情況下，當多數黨在委員會中遭遇到動員困難時，中等

席次大小的政黨仍可藉由在委員會階段的高度動員達成提案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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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各政黨在各階段阻擋提案所需動員成本  

 

阻擋提案所  
需動員成本  

一讀前

程委會  
委員會  

審查  

二讀前  
各階段  一讀  黨團  

協商  

多數黨  
最大少數黨  
小黨  

0 



立法院消極議程控制的邏輯與經驗分析，1993-2011 33 

 

 (b) 各政黨提案阻擋手段選擇機率

 

圖四   大小黨團消極議程控制選項之成本與機率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上述個別黨團的動機之下，將其加總之可推導出動員成本對

一屆內各階段提案被擋總數量的兩個重要意涵。
22

                                                        
22. 雖然有些時候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提案為何在某階段遭阻擋的資訊，但普遍來說，要能

夠系統性的蒐集每筆提案在某一階段中遭到哪個政黨阻擋的資料相當困難。另外，就

算獲得部分提案的資料，也很難處理策略性阻擋行為的問題。基於以上理由，本文經

驗分析將焦點置於每屆中的總體資料。    

 首先，在前述假

定之下，可發現在被擋提案總數量，二讀前之審查階段將比二讀階

封殺機率  

0 

1 

多數黨  
最大少數黨  
小黨  

二讀前  
各階段  一讀前

程委會  
委員會  

審查  
一讀  黨團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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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擋下更多提案。此乃因理論中假定政黨是消極議程設定之主要行

動者，且每個政黨都有較高可能性選擇在二讀前之審查階段阻擋提

案，以節省動員成本，因此就整屆而言，提案遭阻擋於二讀階段的

總體數量，應會比遭阻擋於二讀前審查階段來得低。這推導出本文

的第一項假設為：  

假設一：相較於二讀前的審查階段，二讀階段擋下的提案數量較少。 

加總個別黨團動機可獲得另一個重要意涵。由於對每個政黨而

言，二讀前各審查階段中，如圖四所示動員成本越低者越可能成為

其阻擋提案之手段，因此加總後可發現，二讀前各審查階段中，阻

擋提案所需之動員成本越低者，遭阻擋於此階段之總體提案數量也

將越多。換言之，如果我們將每個政黨在每個階段中所阻擋的提案

數量加總，則在一屆中阻擋提案所需動員成本越低之階段，其阻擋

之提案總數也將越多，如圖五所示。另一個造成此趨勢的原因在於，

少數黨受到席次限制，將會集中在委員會審查階段或是黨團協商階

段對提案進行阻擋，且動員成本愈低之階段（即黨團協商），阻擋

數目愈多，這強化了關於被擋提案總數量在不同審查階段中分布狀

況的預測。綜合上述的趨勢，本文推導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二：在二讀前的審查階段中，成本越低的階段將擋下越多提案。 

由於假設二是本文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在過去國內外立法研究

文獻中也未曾被提及，因此有必要對此假設做進一步之探討。假設

二認為，每個審查階段中阻擋提案所需之動員成本會對消極議程設

定之運作產生影響。對於台灣的立法院，此假設預測在第二屆之後，

每一屆當中阻擋提案數量最高的將會是黨團協商階段，而後依序為

委員會審查階段、程序委員會階段、院會一讀與二讀階段。換言之，

本文之預測並非僅是關注在某單一階段，而是對各審查階段間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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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做出預測。  

此外，此假設也蘊含立院中任何關於審查制度的改變，都可能

對消極議程設定的運作產生影響。具體而言，如前所述，在第二屆

中，黨團協商制度時常被用來在委員會審查與院會二讀期間，降低

各黨意見分歧或達成協議的方式之一，但從第三屆起則成為一個必

經的審查階段，此一制度上之轉變為本文提供一個檢視理論邏輯的

珍貴機會。對任何實證政治理論（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而言，

盡可能尋求更多的機會，從不同角度對理論進行驗證或推翻之是相

當重要的，以提昇或確保理論有效性。以下幾項假設之推導有一部

份即是基於此一動機而來。  

進一步來說，假設二能對制度轉變前後哪個審查階段將擋下最

多提案做出預測。由於第二屆中黨團協商的角色與效力尚不明朗且

非為標準立法程序，因此第二屆中黨團協商並非是動員成本最低的

阻擋方式，而是委員會審查階段。但在第三屆（含）之後，則因黨

團協商制度的確立，使黨團協商階段成為成本最低的阻擋方式。在

此制度變化之下，第三屆前後之差異可進一步推導為兩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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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各審查階段一屆內阻擋提案總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假設三：  在第二屆中，相較於其它審查階段，委員會審查未過將是

阻擋最多提案的階段。  

假設四：  在第三屆（含）之後，相較於其它審查階段，黨團協商階

段將是阻擋最多提案的階段。  

此外，黨團協商制度上之轉變，對於其它阻擋階段的選擇也有

所影響。尤其是從第三屆開始，委員會審查階段並不像第二屆中是

動員成本最低的阻擋方式，在此制度變化的影響下，可以預期多數

黨與最大少數黨在第二屆以委員會審查階段作為阻擋方式的機率要

0 
委員會  

審查  
一讀  一讀前  

程委會  
黨團  

協商  
二讀前各階段  

一屆內被阻擋  

提案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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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它屆來得高。在其餘誘因結構在各屆中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可

預期在第二屆中，委員會審查階段所擋下的提案比例比其它屆來得

多。
23

假設五：  委員會審查未過而被擋下的提案比例，在第二屆相較於其

它屆高。  

 這導出本文第五個假設：  

前面提到，在政黨的決策順序中，首先要決定的是要在二讀或

二讀前之階段阻擋提案，若政黨決定在二讀前對提案進行阻擋，接

著便是決定要選擇二讀前哪個審查階段作為阻擋手段。由於黨團協

商在第二屆中具有不確定性，無法成為政黨阻擋提案的穩定選項，

因此相較於其它各屆中黨團協商是固定審查階段來說，第二屆中之

政黨要在二讀前階段中阻擋提案，必須負擔比其它屆高的動員成本

（因為少了黨團協商此穩定手段，而可能必須選擇在委員會審查階

段中阻擋提案）。在此考量下，匯集每個政黨的動機後，可以預期

第二屆中二讀階段阻擋之提案比例將比其它各屆來得高。依此，本

文第六個假設為：  

假設六：相較於其它屆，二讀階段擋下的提案比例在第二屆中最高。 

總結來說，為了解析立法院消極議程設定權的運作，本節提出

一個動員成本理論架構，以政黨為行為者，推導政黨在動員成本的

考量下，消極議程設定權的運作策略為何，在此策略下透過比較不

同審查階段的動員成本與不同屆中的制度變化，提出六個關於提案

阻擋選擇的假設。  

在進入假設檢驗之前，須先進一步說明本文所採取之研究途徑

的意涵。為了使讀者更容易理解，本文雖然在理論邏輯的推導上避

                                                        
23. 如前所述，只有多數黨與最大少數黨有能力在委員會審查階段中阻擋提案。此外，在

做各屆比較時我們比較比例，以控制各屆提案總數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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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使用任何形式模型，但仍遵循理論模型的經驗意涵（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oretical models, EITM) 途徑，嚴謹的進行假設推

導。
24

五、經驗分析 

 在政治科學中，此研究途徑的重要性在於強調演繹過程，使

經驗分析更為豐富與有意義，並且以現實現象為依歸，縮小理論與

經驗的距離。此外，本文之假設皆是建立在一致的假定之基礎上推

導而來，並利用參數的改變（如制度轉變）使本文獲得更多可驗證

的假設，增加理論被推翻的機會，以試煉理論的有效性。若在不斷經

驗檢証下而仍能得到穩定支持，將使我們對本文的理論更有信心，而

下一章節將透過蒐集到的未通過提案資料對相關假設進行檢驗。 

EITM 途徑中，有另一項重要精神著重以理論引導吾人如何進

行假設檢驗。如我們所知，要從純粹的經驗分析中找出背後的因果

機制並不容易。而以演繹理論為基礎推導出的因果機制，若能通過

經驗檢證的挑戰，則其因果機制可信度可因此而提昇。換言之，在

此途徑下經驗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驗證理論，進而判斷理論所

宣稱的因果機制之效度。而要驗證理論，則應該要扣緊理論並以其

引導相關的操作化定義與假設檢定，在本文來說這包括決定哪些觀

察值應被納入分析，以及在變數上如何進行操作化與編碼。   

就資料蒐集範圍而言，為了避免僅觀察單一屆期資料可能造成

不穩固的統計推論與研究結果，並檢驗不同屆中因制度變動造成政

黨阻擋提案方式選擇上的變化，本文資料蒐集範圍將涵蓋第二屆到

第七屆期間所被提出提案。  

                                                        
24. 關於 EITM 此途徑的起源與意涵，參見 Aldrich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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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的理論探討政黨如何在可運用的阻擋方式當中做選

擇，因此，我們將焦點置於政黨有能力阻擋提案的審查階段上。如

同上一章節中所述，除了第七屆中的交通與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

外，過去沒有任何單一政黨或聯盟（如泛藍、泛綠）能在一屆中掌

控任一委員會的所有召委席次。同時，由此一章節所述之原因，我

們暫時假定主要政黨欲以委員會不審查方式阻擋之提案，其它政黨

並不排斥排入委員會，所以此一阻擋方式無法成為一政黨阻擋提案

可行方式。這意味著目前我們不納入委員會未審查之提案，而章節

末會進一步討論納入後的結果。  

透過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進行法律提案資料的蒐集，加上引

用自吳東欽（2008）研究中遭阻擋於程序委員會的提案資料，總計

從第二屆到第七屆（除了第七屆交通、司法與法制兩委員會之外），

納入研究中檢視之未通過三讀提案數量為 3685 筆。
25

為了檢驗相關假設，需要進一步將未通過提案，依照本文理論

上定義，將每一提案遭阻擋的階段加以編碼。具體而言，在操作方

式上主要是依據每筆提案在該屆最後幾次（而非只最後一次）的審

查公報進行判斷，找出此提案最後審查階段。若提案最後一次審查

時在程序委員會階段遭否決，則判斷為程委阻擋排入一讀；若在院

會一讀遭否決而被退回程序委員會且也從此無疾而終，則判斷為一

 關於第七屆

這兩個委員會的相關提案，稍後在經驗分析章節末將另進行檢驗，

並與其它屆提案作統計上比較分析。  

                                                        
25. 在第六屆只有 1 筆提案在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未經二、三讀，未有黨團協商資訊或被

擋在程委的新聞報導。第七屆中，有 5 筆有關國籍法修訂之提案（見註 17 之說明）在

程委阻擋排入二讀或黨團協商，5 筆提案者或政黨自行撤案或改變主意不再推動，4 筆

查無任何新聞，這 14 筆提案皆已完成委員會審查但無二、三讀或黨團協商資訊，故以

遺失資料視之而未納入分析。 



40 東吳政治學報/2013/第三十一卷第四期 

 

讀時否決；若在委員會有被審查但未通過，則判斷為委員會審查時

否決。關於提案是否遭阻擋於黨團協商或二讀階段的判斷上則較為

複雜，以下將對這兩個階段的編碼做詳細說明。  

關於黨團協商階段的編碼，我們分別就第二屆與其它各屆進行

說明。在第二屆中，本文編碼上屬於遭阻擋於黨團協商之提案數為

112 筆。如前所述，黨團協商在此屆處於模糊狀態，且不是正式審

查階段，因此在編碼的判斷上實屬不易。但依據當時的立法院長劉

松藩在媒體上指出，第二屆大部分通過三讀的法案都是經由黨團協

商完成的（黃志政，1995），以及Chiou (2005) 關於第二屆記名表

決的研究，我們合理的認為經過委員會審查通過而未列入二讀之提

案（共 95 筆），是由於黨團協商無法達成共識的緣故。
26

在第二屆之後，對黨團協商阻擋的編碼則較為明確。依據每筆

提案在該屆最後幾次的審查公報，若在委員會審查完成後送交黨團

協商但沒有達成協商結論，後續也不曾被排入二讀進行實質討論，

則判斷為黨團協商中否決。

 事實上，

不少這些提案可從新聞中找到關於協商的資訊，有些則因無具體協

商結論或較不受重視而沒有相關報導。剩下 17 筆提案判斷為黨團協

商中否決，是因二讀時主席明確指示該提案尚待黨團協商後再討論。 

27

                                                        
26. 若把這 95 筆沒有相關報導或協商的資訊的提案不歸為遭阻擋於黨團協商，而是將其從

分析資料中刪除，或是將之歸類為二讀階段遭阻擋，反而會使得本文之假設檢驗獲得

更高的支持。 

 第二種編碼為黨團協商阻擋的情況

是，提案在委員會審查時決議不須協商並直接送二讀，但在二讀審

查時無任何討論（通常只有主席就提案名稱進行宣讀）即交協商，

27. 有一種情況是提案雖然被排入院會二讀議程中，但因先前曾被提交協商且尚未完成協

商，此時主席若宣布本案待協商後再行處理，由於尚未進入二讀程序，判斷上此提案

仍屬於遭黨團協商阻擋而非二讀時遭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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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之後沒有達成協商結論，則同樣判斷為黨團協商中否決。提案審

議進度系統上顯示最終審議進度到二讀的提案中，約有 90％至 95

％的提案屬於此狀況。特別是第四屆之後，此類提案數量有明顯增

加，因為新的黨團協商制度規定委員會可決議不須協商並直接送二

讀。第三種編碼為黨團協商阻擋的情況是，在二讀中經過短暫的討

論後即被提議送交黨團協商的提案，屬於此種狀況而編碼為黨團協

商階段，在各屆中（第二屆後）都只有幾個而已。而依據本文理論

定義，這些提案並不屬於遭阻擋於二讀階段。  

至於二讀阻擋編碼，根據理論上定義，一提案阻擋於二讀主要

指的是此提案在二讀時經審查而被否決。此定義與Cox與McCubbins 

(2005) 的定義非常相似，他們的定義只針對二讀以記名表決否決

者，我們的定義則更寬一些，包含無計名表決或其它議決方式，不

管是Cox與McCubbins或我們的定義皆立足於二讀時須議決，也因為

議決才需要動員成本。另外，我們針對二讀時有被審查但並未明確

指示被交付黨團協商，而在屆期結束前二讀階段也沒有通過的提

案，也納入二讀被阻擋者，但這類提案從二到七屆數目只有一個（落

在第二屆），不管有沒有納入此類提案為二讀，皆不影響到檢驗假

設的結果。整體而言我們對二讀階段阻擋的提案之編碼已經較Cox

與McCubbins的定義更為寬鬆，但比較符合我們理論上面的操作。
28

提案審議進度系統上顯示最終審議進度到二讀之提案，其中有

 

在提案資料蒐集時除了檢視立法院提案審議進度系統顯示的進度

外，尚需參閱每一提案相關公報中的內容，判斷真正阻擋提案的原

因，以及是否提案被阻擋於二讀或是黨團協商。  

                                                        
28. 依照此定義下被編為二讀的提案，大部分都是記名表決時被否決，所以我們的定義實

質上是與 Cox 和 McCubbins 幾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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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成（甚至更多）最終審議進度為廣泛討論，剩下為逐條討論。

以最終審議進度為廣泛討論來說，除第二屆外，幾乎皆為無討論而

只念法案名稱後主席即明確宣布交黨團協商者。這些提案，如前所

述，編碼為黨團協商階段。而顯示最終審議進度為逐條討論之提案，

除第七屆外，每屆數目也只有幾個，而其中有一些提案是被提議送

交黨團協商的，另一些提案（特別是在第七屆中）則是確認委員會

不予修正的審查結論，而本文將這些提案編碼為委員會審查階段遭

阻擋。  

在此要指出很重要的一點是，單憑提案審議進度系統上顯示提

案最終審議進度到二讀，來決定一筆提案是否在二讀階段遭阻擋會

造成很嚴重測量誤差。一方面，若忽視上一段所述情形，二讀阻擋

數目將被高估。然而另一方面，有些提案在提案審議進度系統上顯

示為完成三讀，但實際上該提案是與其它提案合併審查，檢視公報

後可發現該提案所屬條文在二讀討論時遭否決而未修正，此時提案

審議進度系統會將此提案與其它併案審查之提案一同列為三讀通

過，但依據本文之理論，此提案應編碼為二讀時遭否決，而非屬於

三讀通過。忽視此一情形，二讀阻擋數目將被低估。  

總結而言，關於黨團協商與二讀階段的編碼過程是冗長而複雜

的，我們不能完全只依賴立法院提案審議進度系統上顯示的最終審

議進度，而必須檢視一提案相關立法公報來找出提案最終遭阻擋於

哪個階段。  

如同先前所討論的，在一讀前的程序委員會中對提案進行阻擋

之正當性受到質疑，而程序委員會會議資料並沒有公開會議紀錄可

供查詢，過去僅有吳東欽（2008）取得第五、六兩屆中遭程序委員

會阻擋的提案資料。考量以上因素，雖然程序委員會本身是否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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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黨阻擋提案的選擇手段具有爭議，因此其數量可能比理論預期

低，但基於研究上的嚴謹性，在經驗分析時會分別針對有無納入程

序委員會作為阻擋手段進行檢驗，也就是除了呈現第二至七屆的無

程序委員會作為阻擋手段狀況外，也會另外分析納入程委會作為阻

擋手段的第五、六屆之狀況。  

表二是第二屆到第七屆各阻擋方式擋下的提案分佈狀況，從中

可以觀察出每一屆中政黨所能用運的阻擋方式分別擋下多少提案。

從表二中可以發現，雖然同一阻擋方式在不同屆中所擋下的提案數

量有所變化，但整體來看，每一屆裡面各阻擋方式所擋下的提案數

量與比例排序大致相同。  

除了黨團協商運作尚未明確化的第二屆之外，在第三屆到第七

屆中，成本最低的黨團協商皆是阻擋最多提案的方式，大約

50%-60%的提案遭阻擋於此階段。而阻擋提案數量次多的方式則是

動員成本次低的委員會審查時否決，大約阻擋了 30%-40%的提案，

再來則是一讀時否決，而院會二讀時否決皆是阻擋提案數量最少的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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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二到七屆各阻擋方式之提案阻擋數量分佈

（不含程序委員會）  

屆   期  
黨團協商

時  否  決  

委員會審

查時否決  

一讀時  

否決  

二讀時  

否決  
總計  

第二屆  
112 

31.73% 
208 

58.92% 
22 

6.23% 
11 

3.12% 
353 

100.00% 

第三屆  
204 

53.13% 
125 

32.55% 
53 

13.80% 
2 

0.52% 
384 

100.00% 

第四屆  
303 

50.08% 
189 

31.24% 
104 

17.19% 
9 

1.49% 
605 

100.00% 

第五屆  
496 

57.21% 
253 

29.18% 
108 

12.46% 
10 

1.15% 
867 

100.00% 

第六屆  
381 

52.77% 
242 

33.52% 
93 

12.88% 
6 

0.83% 
722 

100.00% 

第七屆  
264 

49.62% 
229 

43.05% 
32 

6.01% 
7 

1.32% 
532 

100.00% 

總計  
1760 

50.82% 
1246 

35.98% 
412 

11.90% 
45 

1.30% 
3463 

10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  

 

表三檢視第五、六兩屆中納入程序委員會為阻擋手段之分佈狀

況，從中可發現，在政黨能運用程序委員會阻擋提案的狀況下，動

員成本最低之黨團協商階段同樣是擋下最多提案之方式，其次仍為

委員會未審查階段，而程序委員會在提案阻擋數量上則略高於一讀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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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第五、六屆各阻擋方式之提案阻擋數量分佈

（含程序委員會）  

屆  期  
黨團協商

時  否  決  
委員會審

查時否決  
程序委員

會時否決  
一讀時  
否   決  

二讀時  
否   決  

總   和  

第五屆  
496 

49.85% 
253 

25.43% 
128 

12.86% 
108 

10.85% 
10 

1.15% 
995 

100.00% 

第六屆  
381 

46.69% 
242 

29.66% 
94 

11.52% 
93 

11.40% 
6 

0.73% 
816 

100.00%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程委會阻擋提案之資料

來源為吳東欽（2008）。  

本文的假設一認為，政黨為了避免付出較高的動員與黨紀成

本，因此會選擇運用消極議程設定權，在二讀前的階段先對提案進

行阻擋。表四為針對假設一所做的適合度檢定（ goodness of fit 

test），
29 分別比較第二屆到第七屆中，二讀階段與二讀前的階段

阻擋提案數量上的差距是否具顯著性，在百分之五的顯著水準下，
30

在確定政黨確實透過消極議程設定權阻擋提案後，本文理論進

一步依據動員成本因素，推論政黨在二讀前幾個不同阻擋方式上的

 

其檢驗結果發現，第二屆到第七屆皆推翻二讀階段與二讀前階段阻

擋提案數無明顯差距的虛無假設，表示各屆中絕大多數提案確實如

假設一所預期，在進入院會二讀前即遭到阻擋。此結果顯示出立法

院中政黨雖然可以在二讀時，透過動員與黨紀壓力來改變黨籍立委

之立法偏好，但考量動員成本較高的情況下，仍須透過消極議程設

定權的運作，先行將提案阻擋於院會二讀階段之前。  

                                                        
29. 關於適合度檢定之程序參見 Mendenhall et al. (1990)。 

30. 本章中後續的統計檢定皆設定顯著水準為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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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策略，假設二即是依此而來。依照假設二的預期，二讀前各阻

擋方式所擋下的提案數量將會依照動員成本高低而有所差別，成本

越低之阻擋方式，擋下之提案數量也將越多。在黨團協商運作制度

確立的第三至第七屆，假設四認為黨團協商階段將是阻擋最多提案之

審查階段。對此，表五與表六皆是針對假設二及四之檢定結果，差別

在於表六是針對納入程序委員會為阻擋方式的第五、六屆之檢定。 

表四   二讀與二讀前階段阻擋提案數量適合度檢定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二讀阻擋 

提案數 

11 

(3.12%)  

2 

(0.52%)  

9 

(1.49%)  

10 

(1.15%)  

6 

(0.84%)  

7 

(1.32%)  

二讀前阻擋 

提案數 

342 

(96.88%)  

382 

(99.48%)  

596 

(98.51%)  

857 

(98.85%)  

716 

(99.16%)  

525 

(98.68%)  

檢定結果 

  H0 : p1 = p2

df=1 

X²=310.37 

P <0.001 

X²=376.04 

P <0.001 

X²=569.54 

P <0.001 

X²=827.46 

P <0.001 

X²=698.20 

P <0.001 

X²=504.37 

P <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  

註：  1p 表示二讀階段阻擋提案之比例； 2p 表示二讀前階段阻擋提案之

比例；X² 為卡方值；df 為自由度； P 為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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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第三至七屆二讀前各階段阻擋提案數量適合度檢定

（不含程序委員會）  

阻擋手段  
黨團協商  

時  否  決  

委員會審  

查時否決  

一讀時  

否   決  
總   計  

第三屆  
204 

53.40% 

125 

32.72% 

53 

13.87% 

382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H p p p= = ，df=2，X2=89.60，P<0.001 

第四屆  
303 

50.84% 

189 

31.71% 

104 

17.45% 

596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H p p p= = ，df=2，X²=100.37，P<0.001 

第五屆  
496 

57.88% 

253 

29.52% 

108 

12.60% 

857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H p p p= = ，df=2，X²=269.10，P<0.001 

第六屆  
381 

53.21% 

242 

33.80% 

93 

12.99% 

716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H p p p= = ，df=2，X²=173.83，P<0.001 

第七屆  
264 

50.29% 

229 

43.62% 

32 

6.10% 

525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H p p p= = ，df=2，X²=178.78，P<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  

註： 1p 表示黨團協商階段阻擋提案之比例； 2p 表示委員會審查階段阻

擋提案之比例； 3p 表示一讀階段阻擋提案之比例；X²為卡方值；

df 為自由度； P 為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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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第五、六屆二讀前各階段阻擋提案數量適合度檢定

（包含程序委員會）  

阻擋手段  
黨團協商  
時  否  決  

委員會審  
查時否決  

程序委員  
會時否決  

一讀時  
否   決  

總   計  

第五屆  
496 

50.36% 

253 

25.69% 

128 

12.99% 

108 

10.96% 

985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 4:H p p p p= = = ，df=3，X²=387.89，P<0.001 

第六屆  
381 

47.27% 

242 

30.02% 

94 

11.66% 

93 

11.54% 

810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 4:H p p p p= = = ，df=3，X²=282.40，P<0.001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程委會阻擋提案之資料

來源為吳東欽（2008）。  

 

透過適合度檢定，比較第三到七屆各自在二讀前政黨能運用之

阻擋方式的提案阻擋數量。倘若政黨在阻擋方式的選擇上不須考慮

動員與黨紀成本，則在施展消極議程設定時，因各階段皆能達成阻

擋提案進入院會二讀，故對政黨來說在哪階段中阻擋並無差異，而

未通過提案數量將呈現大致相同的一致性分佈，這即是此處適合度

檢定中之虛無假設。依據表五與表六之適合度檢定結果，顯示第三

至第七屆中二讀前各阻擋方式所擋下之提案數量差異統計上達到顯

著水準，推翻三階段相等之虛無假設。  

技術上而言，假設二與四須要進行聯合單尾檢定，而適合度檢

定是檢驗其是否皆均等，故此處之檢定分析並非最嚴苛之方式。另

須說明的是，平均數或比例差異檢定並不適用於檢定這些假設，因

其假定進行比較之群體相互獨立，但在同一屆中每個階段擋下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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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比例並不符合相互獨立之假定。針對表五，我們可以用適合度檢

定分別檢驗：（1）黨團協商階段阻擋之提案數量是否顯著高於委員

會審查階段（虛無假設為此二階段阻擋提案數量無差異）。（2）委

員會審查階段阻擋之提案數量是否顯著高於一讀階段（同樣的，虛

無假設為此二階段阻擋提案數量無差異）。而檢驗結果皆拒絕虛無

假設，顯示在兩兩相比下，二讀前各階段之阻擋提案數量差異統計

上皆達顯著水準。  

同樣的，針對表六，我們也可以用適合度檢定將二讀前四個審

查階段進行兩兩比較，分別檢驗之。每一屆中分別進行三組檢定：

（1）黨團協商階段阻擋之提案數量是否顯著高於委員會審查階段。

（2）委員會審查階段阻擋之提案數量是否顯著高於程委會階段。（3）

程委會審查階段阻擋之提案數量是否顯著高於一讀階段。而以上三

組檢定之虛無假設皆為阻擋提案數量無差異。檢驗結果發現除了第

三組關於程委會與一讀之阻擋數量差異統計上無顯著差異外，其它

兩組差異皆達顯著水準，推翻阻擋數量無差異的虛無假設。此第三

組檢定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由於程委會在阻擋提案上的正當性遭受

高度質疑，否則其阻擋提案之比例應會更高。整體而言，假設二與

假設四獲得相當高的經驗分析支持。   

目前為止經驗分析上之結果皆支持了相關假設之預期，立法院

中之政黨在動員與黨紀成本考量下，將會透過消極議程設定權的運

作在提案進入二讀階段前先行阻擋，而在阻擋方式的選擇上則以黨

團協商此動員成本最低之階段為主要阻擋方式。然而就歷來立法院

審查制度之演變來看，由於第二屆中黨團協商在運作上尚未明確

化，因此在第二屆中，黨團協商並不如其它屆中是動員成本最低之

阻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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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制度上之變化，提供本文進一步推導與檢驗假設之契機，

若政黨在運作消極議程設定權時確實會考量動員與黨紀成本，則第

二屆中由於黨團協商制度尚非為立法程序，對政黨來說此時期中成

本最低的阻擋手段並非黨團協商，而是委員會審查階段，故此屆中

委員會審查階段將是阻擋最多提案之階段，此即假設三之預期。從

前面的表二中確實可看出第二屆與其它各屆之差異，不同於其它屆

中黨團協商阻擋最多提案數的情形，第二屆中委員會審查未過此階

段擋下約 60％提案，是該屆中阻擋提案數量最多之審查階段。表七

進一步透過適合度檢定對第二屆中二讀前三個阻擋方式擋下之提案

數量做比較，從中可發現三個階段提案阻擋數量之差距統計上達顯

著水準，符合假設三之預期。若把此三個審查階段分做兩組進行適

合度檢定（亦即委員會審查階段與黨團協商階段相比、黨團協商階

段與一讀階段相比），則同樣能獲得相似的檢定結果。以上分析結

果顯示，第二屆中由於黨團協商尚非立法程序，在動員與黨紀成本

考量下，委員會審查階段成為政黨主要阻擋提案之方式。  

表七   第二屆二讀前各階段阻擋提案數量適合度檢定  

阻擋手段  
委員會審查  

時否決  

黨團協商  

時否決  
一讀時否決  總   計  

第二屆  
208 

60.82% 

112 

32.75% 

22 

6.43% 

342 

100.00% 

檢定結果  0 1 2 3:H p p p= = ，df=2，X²=151.80，P<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  

註： 1p 表示委員會審查階段阻擋提案之比例； 2p 表示黨團協商階段阻

擋提案之比例； 3p 表示一讀階段阻擋提案之比例；  X²為卡方值；

df 為自由度； P 為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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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假設三之推論，假設五預期因委員會審查階段僅在第二屆

中是成本最低之阻擋方式，而第三至七屆則是黨團協商階段，故第

二屆中委員會審查此階段之阻擋提案比例應會高於其它各屆。表八

為針對假設五所做之檢定，透過兩群體比例差異檢定法（ two-sample 

test for proportion），
31

同樣由黨團協商制度變化推導而來，假設六認為，在第二屆中

由於黨團協商尚未能成為政黨阻擋提案的一個穩定選擇，故必須依

靠委員會審查階段來阻擋提案，相較之下，在第二屆中二讀階段與

其它阻擋方式在動員與黨紀成本上之差距，比其它屆中來得小，因

此可以預期第二屆中二讀階段阻擋提案之比例應會高於其它屆。表

九即是針對假設六所做之檢定，透過兩群體比例差異檢定法，檢驗

第二屆中二讀階段之阻擋提案比例與其它各屆之差異是否達顯著水

準。檢定結果支持了假設六之預期，第二屆與其它各屆在二讀階段

中之阻擋提案比例差距統計上皆達顯著水準。

 可以檢驗第二屆在委員會審查階段中阻擋之

提案比例與是否較其它各屆高。從表中之檢定結果來看，第二屆中

委員會審查階段之阻擋提案比例與其它各屆相比，其差距統計上達

到顯著水準，顯示第二屆中委員會審查階段阻擋之提案比例確實如

假設五所預期的比其它屆來得高。  

32

                                                        
31. 此檢定法假定進行比較之兩群體為相互獨立，而假設五與假設六比較的是不同屆中之

阻擋提案比例，故符合其假定。關於詳細檢定之程序參見 Mendenhall et al. (1990)。 

 

32. 有一點須注意的是，此檢定法為假定大樣本下之檢定方式，要符合此前提則阻擋提案

數量須在 5 筆以上，而在第三屆中，二讀階段阻擋之提案數量分別僅有 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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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各屆委員會審查階段阻擋提案比例差異檢定  

屆  期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委員會審查
階段阻擋提
案數  

208 125 189 253 242 229 

當屆未通過
提案總數  353 384 605 867 722 532 

委員會階段
阻擋之提案
比例  

58.92% 32.55% 31.24% 29.18% 33.52% 42.96% 

與第二屆之
比例差   26.37% 27.68% 29.74% 25.40% 15.96% 

檢定結果  
H0：與第二
屆之比例無
差異  

 
Z= 

7.1860 
P<0.001 

Z= 
8.3896 

P<0.001 

Z= 
9.7152 

P<0.001 

Z= 
7.9277 

P<0.001 

Z= 
4.6502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  
註：採單尾檢定；Z 為標準分數；P 為 P-value。  
 

我們針對第七屆中送至交通、司法與法制兩委員會的提案，另

外進行分析。如前所述，該屆此二委員會八個會期之召委職務皆由

多數黨所掌控。這意味著作為多數的國民黨，能將召委不排入議程

納為阻擋提案的選項之一，以下將應用本文之理論對此二委員會之

提案進行分析。  

第七屆中每個委員會召委為兩名，對照表一的動員成本比較，

可能會認為召委不排入議程之動員成本較黨團協商階段高一點點，

但比委員會審查階段低，因而預期提案阻擋數量應介於黨團協商與

委員會審查階段之間，或接近黨團協商提案阻擋數量。但實際上，

國民黨若想透過召委不排入議程阻擋提案，並不需要動員任何立委

出席會議，而僅需將提案置之不理。換言之，透過召委不排入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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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阻擋提案，政黨並不需要在委員會或院會中耗費任何機會成本。

這意味著，此階段應該是動員成本最低的阻擋方式，而其提案阻擋

數量也應會比其它可行之阻擋階段來得高。
33

表九   各屆二讀階段阻擋提案比例差異檢定  

 透過提案資料的檢

視，此一理論預期獲得統計檢定上的證實。第七屆中在一讀後交付

交通、司法與法制委員會而未通過三讀之提案為 841 筆，其中有 504

筆（59.92%）停留於召委未排入議程階段，而交付此二委員會審查

而最終停留於黨團協商階段之提案為 201 筆（23.90%）。透過適合

度檢定，對召委未排入議程與黨團協商兩階段的提案阻擋數量進行

比較，發現召委未排入議程階段之提案阻擋數量統計上顯著高於黨

團協商階段（X²值為 65.11，df=1）。  

屆  期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二讀階段阻擋
提案數  11 2 9 10 6 7 

當屆未通過提
案總數  353 384 605 867 722 532 

二讀階段阻擋
之提案比例  3.12% 0.52% 1.49% 1.15% 0.83% 1.31% 

與第二屆之比
例差   2.60% 1.63% 1.97% 2.29% 1.81% 

檢定結果  
H0：與第二屆
之比例無差異  

 Z= 2.6776 
P=0.0037 

Z= 1.7011 
P=0.0445 

Z= 2.3999 
P= 0.0082 

Z= 2.8259 
P= 0.0024 

Z= 1.8687 
P=0.030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國會圖書館網站。  

註：採單尾檢定；Z 為標準分數；P 為 P-value。  

                                                        
33. 此外，由於在此階段阻擋提案是無成本的，沒有任何其它政黨能與國民黨競爭，因此

將所有政黨之動機加總下，仍應會得到類似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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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針對第七屆此兩委員會未審查的數量遠高於其它阻擋階段

的結果或許不令人意外，也因此無法彰顯本文理論的高度有效性，

現在我們可以將本文的理論再做進一步的延伸，推導出直覺上不易

觀察到的預期。若資料符合如此的預期，本文理論的有效性可以得

到更高度的肯定。首先，依據理論，我們可以預期同樣送至交通、

司法與法制兩個委員會之提案，在第七屆中停留於召委未排入議程

階段之比例應該會比其它屆來的高。第二屆至第六屆中，送至交通、

司法與法制委員會之未通過提案，最終停留於召委未排入議程階段

之提案數量分別為 113 筆（43.30%）、191（53.20%）、248 筆

（53.68%）、275 筆（50.93%）、264 筆（53.66%）。使用兩群體

比例差異檢定法，比較第七屆與其它各屆此二委員會在召委未排入

議程階段之提案阻擋數量發現，第七屆中送至此二委員會之提案，

停留於召委未排入議程階段的比例確實統計上顯著高於其它各屆

（Z 值分別為 4.72、2.16、2.17、3.29、2.23）。  

第二、第七屆中多數黨在各委員會中至少都有兩個會期以上掌

控所有召委職務，相較於此，其它各屆中則很少有政黨或陣營能在

單一會期中完全掌控一委員會召委職務。因此，整體而言多數黨在

第七屆中有較好的機會能透過召委不排入議程的方式來阻擋提案，

在其它屆中則無此阻擋選項。而在新聞報導上，也發現只有在第七

屆媒體提及提案被以委員會擱置方式阻擋（陳詩婷，2008）。應用

本文理論，我們應可預期第七屆中，提案停留於召委未排入議程階

段的比例較其它屆高，而從資料檢驗上亦證實此一預期。第二至第

七屆所有未通過提案中，停留於召委未排入議程階段的比例分別

為，51.18%、56.76%、55.61%、47.36%、54.02%、62.27%。透過兩

群體比例差異檢定法發現，第七屆中召委未排入議程階段阻擋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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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比例確實統計上顯著高於其它各屆（Z 值分別為 5.34、2.94、4.08、

9.51、5.03）。  

以上的資料分析針對本文所推導出的六個假設，以及對第七屆

交通、司法與法制兩委員會額外的理論預期，結果皆符合，顯示出

本文理論在運用上的有效性以及理論預測的穩固性，也說明動員成

本確實在台灣立法院的消極議程設定運作上扮演關鍵角色。  

最後，我們納入各屆委員會未審查的提案。如前所述，前面的

經驗分析的前提附屬假定是，主要政黨欲以不排入委員會審查阻擋

的提案，其它政黨不排斥或偏好排入委員會。因此，在這前提下，

委員會擱置並非為任一政黨可以阻擋一提案的方式，除非一政黨掌

控一委員會一屆內所有召委。若我們做另類假定，對於主要政黨欲

以委員會不審方式阻擋的提案，其它主要政黨也不願在委員會排入

之，則以委員會擱置阻擋，成為擁有召委政黨的可行阻擋方式。雖

從前章節理由及可得資料訊息，較支持前者而非後者附屬假定，為

了整個分析的穩固性與完整性，以下我們呈現在後者假定下的分析

結果。  

首先我們須從表一談起。主要政黨（不管是多數黨或最大少數

黨）掌握一至二席召委，如前幾段所述，以委員會擱置不審方式阻

擋，並不須動員成本，召委置之不理即可，所以以此階段封殺一提

案成為最省事方式，因此理論上預期此階段會是停留最多提案之

處，但假設一、二不變。以資料來說，第二屆至第七屆委員會未審

佔所有未過提案總數五成左右，比例確實在統計上很顯著高於其它

階段。  

另外，就本文假設三至假設六的可能影響而言，本文發現大致

不變。很顯然地，假設三、四須調整為「在第二屆中，相較於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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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階段，委員會未審查將是阻擋最多提案的階段。」、「在第三

屆（含）之後，相較於其它審查階段，委員會未審查將是阻擋最多

提案的階段。」，經驗分析結果仍不變。假設五的邏輯是，黨團協

商在第二屆不是正規阻擋階段，但在第三屆以及之後，超越委員會

審查未過而成為第二便宜阻擋方式，所以此二階段動員成本次序很

高程度上第二屆與之後屆互換，所以委員會審查未過第二屆應會高

於之後各屆，也就是此假設仍成立。至於假設六背後的邏輯，不因

加入委員會未審阻擋方式而有所影響，所以仍成立。  

綜合這些討論與分析，我們發現即使改變有關召委的附屬假

定，本文的假設大致不變，且經驗分析結果仍高度支持新的理論預

期。這不但支持本文經驗分析的穩固性，且在納入所有未三讀通過

提案後，整個經驗分析更完整。  

六、討論與結論 

有別於 Cox 與 McCubbins 的消極議程控制理論，本文提出新的

理論架構與觀點，並建立在立法院的獨特立法制度及憲政制度基礎

上，分析動員成本如何成為政黨在消極議程設定上關鍵的考量因

素，以及此因素如何形塑政黨立法阻擋階段之策略性選擇。  

本文對過去文獻提供了幾個重要且獨特的貢獻。首先，針對有

別於美國國會制度特性之立法機構，本文提出一個新的消極議程控

制理論架構。如同邱訪義（2010）和邱訪義與李誌偉（2012）所指

出的，當研究者將發展自美國國會之相關理論運用至其它立法機構

中時必須十分謹慎。一方面是因為制度上之差異使這些理論無法或

不適合直接運用到其它立法機構上，另一方面則是應該善加利用制



立法院消極議程控制的邏輯與經驗分析，1993-2011 57 

 

度上的不同處，藉機研究制度如何影響立法行為與動態，並以不同

的角度檢驗理論。有鑑於此，本文將台灣立法制度特殊性納入考量，

進而在理論上推導立法院中消極議程設定權之運作邏輯。除了台灣

立法院外，此一新的理論觀點對於其它同樣黨紀運作強但須付出代

價的立法機構，亦有可供參考之洞見。  

本文闡述動員與黨紀成本如何影響政黨在二讀前各阻擋方式上

的選擇策略，提出成本越低的審查階段將擋下越多提案之理論預

測，這不僅解釋了提案在哪個階段遭到阻擋，更進一步說明為什麼

有些階段擋下較多提案。  

 利用黨團協商制度在不同屆中的變化，本文得以推導出數個可

供檢驗之假設，同時使本文之理論論證更具有說服力。台灣先前的

立法研究大多以一或兩屆立法院為研究範圍，這通常會造成理論與

統計推論上的侷限性。相較於此，本文在研究範圍上包含六屆立法

院，並探討制度變遷如何影響議程設定策略，因而能進一步擴充理

論預期與假設，使本文之理論架構能獲得更嚴謹的審視。經驗分析

結果顯示本文之假設皆獲得高度支持，也代表本文提出之理論架構

在跨屆資料與制度變異下皆能適用。  

本文核心的關注問題是國會裡消極議程設定的運作。任何消極

議程設定的運作都是建立在某種制度之上，換句話說，此權力是被

某些制度所授予。在消極議程設定的文獻當中，皆是在美國的國會

制度基礎之上為主，往往忽略背後制度的力量，本文跳脫此窠臼，

利用台灣立法院黨團協商制度的變遷，觀察制度的改變如何在政黨

動員成本理性的計算之下，影響消極議程設定策略上的變化，在文

獻上是個突破。更具體的說，因為第三屆黨團協商制度的成形，使

原本委員會階段為最頻繁的阻擋階段遷移至黨團協商階段，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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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阻擋的頻率，也同時間接降低二讀阻擋的比例。這正顯示出

黨團協商的建置對其它立法階段造成交互影響之力量，也可能對立

法產出有一定的影響。  

 本文建立之消極議程設定理論可以強化先前缺乏理論基礎或

統計分析的立法阻擋研究。先前關於立法院中未通過提案之分析多

集中於單一審查階段上，雖然這些研究有助於理解哪些提案遭阻擋

於某一階段，但本文之研究結果指出僅檢視單一審查階段並無法捕

捉到整體立法動態，因為在某特定階段中阻擋提案是一種策略性選

擇，應該被納入整個立法過程的次序中討論。在消極議程設定的理

論架構下，未通過提案可獲得較完整的觀察與解釋。換言之，在不

考慮為什麼提案遭阻擋的情況下，去檢視提案如何被擋在某一階段

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理解，而本文之理論與經驗分析克服此問題。  

本文研究結果有一個重要的經驗意涵，亦即在不同審查階段中

阻擋提案不應該被視為一個線性的過程，因為每個階段阻擋提案需

要的動員程度並不相同。而本研究顯示當行動者試圖阻擋提案時，

並不是先考慮審查程序中較前面的階段，並在阻擋失敗後緊接著於

下一階段中阻擋。從方法論上來說，這意味著對提案的停留階段資

料進行分析時，須要運用較為複雜的統計模型而非順序機率模型

（ordered probit model），因為此模型假定阻擋提案的難易度與審查

順序相關。而這也是在進行經驗分析之前，應有扎實理論基礎的原

因，畢竟不同回歸模型可能會產生不同統計結果，而因此增加經驗

分析結果不確定性。藉著理論發展，可以降低此不確定性。  

就研究途徑而言，本文避用數學式或形式理論以推論假設，而

是以文字一步一步建築理論架構與假設推演  此一途徑雖不如形式

理論嚴謹，然本文試圖闡釋如何以文字理論協助吾人發掘更多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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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經驗意涵，也就是理論模型的經驗意涵途徑的應用。同時，本

文對理論進行多角度試煉，尤其是有些預期和假說是比較微妙而非

直覺可以得出，但仍能得到經驗上面的支持，顯示以動員成本觀點

切入消極議程設定高度解釋力，在方法上與實質上皆有一定的貢獻。 

儘管本文在立法院消極議程理論觀點與經驗分析上有所突破，

但無可否認本文也有一些限制，其中主要有兩方面。如前所述，本

文為立法院消極議程的初探，以動員成本邏輯貫穿之，雖開拓其理

論基礎，但不免忽略其它可能影響因素，以及各阻擋階段可能有其

特殊機制。也就是本文提供一個宏觀視野，如何以本文所採用途徑

或其它途徑，開發其它視野或更微觀因素，將是未來可努力方向。  

另一方面，本文主要專注在立法阻擋上，而可能尚無法完整分

析提案停留。如前言所定義，前者只是後者可能因素，如何更全面

性研究立法停留是未來可研究議題，而這自然也包含如何更嚴謹處

理委員會未審查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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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Negative Agenda Control in 
Taiwan's Legislature, 1993-2011 

 
 

Fang-Yi Chiou *  Jhih-Wei Lee∗∗

 

 

 

Negative agenda setting, which is defined as a power to 

block a bill from being considered on the floor for its second 

reading, has been found to be a majority party’s most robust 

legislative power in several legislatures.  While existing 

theories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such a power shapes legislative dynamics, they are not quite 

applicable to Taiwan’s legislature.  This paper develop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negative agenda setting by 

incorporating Taiwan’s unique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i.e., more 

pre-floor stages and multiple chairs of each committee.  With 

considerable costs of disciplining and mobilizing party members 

on the floor, each party has strong incentives to kill a bill before 

the second reading, with their efforts focusing on the stage 

entailing least mobilization cost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party negotiation empowers us to derive additional important 

hypotheses. Overall, our hypotheses gain vast empirical support 

from newly collected data from 1993 through 2011, implying 

that party discipline and mobilization costs play a key ro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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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agenda setting in the legislature. 

 

Keywords: Legislative Yuan, negative agenda control, mobilization, 

party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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